
中心別 候選人別 號次 姓名 相片 在校經歷及服務主張

臺

北

學生

代表
1 黃鈺婷

在校經歷:

113學生會學生會長

112臺北中心學生代表

111臺北中心學生代表

服務主張:

1.貢獻以往經驗協助同學們獲得更多學習資源、社會資源。

2.代表同學反應，在校學習有關事務意見事宜。

依上所填資料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
投票日期：114年5月7日起至114年5月20日(23時59分止)。

投票方式：教務行政資訊系統網路投票，單記投票制。

國立空中大學114學年度學生會臺北中心學生代表選舉選舉公報


